
花蓮縣學前暨國小階段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會議會議紀錄
	一、會議結論

	1.校內會議討論：
(以下發展遲緩學生免填)
2.進行相關支持服務需求討論，並請確認各項支持服務由原安置階段申請或下一安置階段申請。若學生於下一安置階段欲申請助理人員，須完成會議紀錄附表一～附表四；若學生於下一安置階段欲申請原安置階段未接受之專業團隊服務項目，須完成會議紀錄附表五。
3.依據　　年   月   日轉銜安置會議之會議決議，學生　　      安置於　　    　(學校)，
接受 □普通班               服務，與會人員同意生涯轉銜計畫之建議。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分散式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二、與會人員簽名

	職稱
	簽名
	職稱
	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原安置學校
校長（園長）
	
	擬安置學校
特教承辦人
	
	

	原安置學校
特教承辦人
	
	擬安置學校
特殊教育教師
	
	

	原安置學校
普通班導師
	
	
	
	

	原安置學校
特殊教育教師
	
	
	
	

	三、下一階段安置學校評估結果檢核(發展遲緩學生免填)

	本人（業務承辦人）已於民國       年       月       日參與會議，並再三確認有關學生的特教資格、安置班別及升學後安置學校結果及相關支持服務需求。
業務承辦人簽名：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分機：           


說明：
1.請原安置學校將生涯轉銜計畫與生涯轉銜會議之會議紀錄影本各一份，交由下一階段安置學校特教承辦人留存。
※若學生於下一安置階段欲申請助理人員，須一併檢附會議紀錄附表一～附表四；若學生於下一安置階段欲申請原安置階段未接受之專業團隊服務項目，須一併檢附會議紀錄附表五。
2.原安置學校於生涯轉銜會議後，將會議紀錄免備文送府備查。
會議紀錄附表一-1
花蓮縣特教教師助理員申請相關資料檢核表
	學校
	
	特教承辦人姓名
	
	特教承辦人電話
	

	項目
	檢具資料項目
	校內初核
	備註

	1
	申請名冊（附件1-2）
	□
	必附，申請名冊應含特教班及特幼班全體學生

	2
	申請需求相關之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
	必附

	3
	特教通報網列印之申請表件
	□
	必附，需核章及簽名

	(檢核表及項目1～3以『學校』為單位整理成1份PDF檔（檔名範例：○○國小教助申請-相關紀錄）。

	項目
	檢具資料項目
	校內初核
	備註

	4
	教師助理員申請服務需求摘要暨書審紀錄表（附件1-3）
	□
	必附，依據需求向度說明

	5
	工作規劃表（附件3）
	□
	必附

	6
	特教班本學期課表
	□
	必附，各班級課表

	7
	當學年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
	必附，舊生第2學期申請時免附

	8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暨執行成效紀錄
	□
	因顯著情緒行為問題而需安全維護者者必附

	9
	其他：
	□
	

	(項目4～9項以『特教班』每班為單位整理成Wrod檔。
（檔名範例：○○國小教助申請-特教班1；○○國小教助申請-特幼班1）
(假設大明國小計有特幼班2班及特教班2班要申請教師助理員，則大明國小應附4份Wrod檔。


★學校依檢核表確認資料備齊後，請將學校會議紀錄PDF檔1份及依申請班級數量的Word檔，E-Mail至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電子信箱（hlcsped@gmail.com），以利後續評估及會議資料彙整。
★如檔案過大無法檢附，請於E-Mail附上存放上述檔案之雲端硬碟連結。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推廣服務組林倩如組長，電話：8547145#102。
會議紀錄附表一-2 
花蓮縣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相關資料檢核表
	學校
	
	特教承辦人姓名
	
	特教承辦人電話
	

	項目
	檢具資料項目
	校內初核
	備註

	1
	申請名冊（附件2-2）
	□
	必附

	2
	申請需求相關之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
	必附

	3
	特教通報網列印之申請表件
	□
	必附，需核章及簽名

	(檢核表及項目1～3以『學校』為單位整理成1份PDF檔（檔名範例：○○國小學助申請-相關紀錄）。

	項目
	檢具資料項目
	校內初核
	備註

	4
	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服務需求摘要暨書審紀錄表（附件2-3）
	□
	必附，依據需求向度及學校支持服務情形說明

	5
	工作規劃表（附件3）
	□
	必附

	6
	學生本學期個人課表
	□
	必附，需同時呈現普通班與特教課程

	7
	當學年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
	必附

	8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暨執行成效紀錄
	□
	因顯著情緒行為問題而需安全維護者者必附

	9
	其他：
	□
	

	(項目4～9項以所申請『每位學生助理人員』為單位整理成Word檔。（檔名範例：○○國小王小明學助申請；學生姓名務必寫全名，不可以挖○）
(假設大明國小黃大木及江小虎要申請共用同一位學生助理人員，則應填寫於同一份Word檔，檔名為：『大明國小黃大木、江小虎學助申請』。


★學校依檢核表確認資料備齊後，請將學校會議紀錄PDF檔1份及依申請學生助理人員數量的Word檔，E-Mail至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電子信箱（hlcsped@gmail.com），以利後續評估及會議資料彙整。
★如檔案過大無法檢附，請於E-Mail附上存放上述檔案之雲端硬碟連結。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推廣服務組林倩如組長，電話：8547145#102。
會議紀錄附表二-1
※表格不足使用請自行增列※                                                            範例
花蓮縣教師助理員服務申請名冊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申請服務期程
	○學年度第○學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前學期核定情形說明
	特幼班1：○人○小時；特幼班2：○人○小時
特教班1：○人○小時；特教班2：○人○小時


二、服務申請名冊：應含特教班及特幼班全體學生
	編號
	學生姓名
	新學期班級
	鑑輔會

鑑定類別
	另有申請學生助理人員
	擬申請教助人數/時數

	
	
	年級
	班別
	
	
	

	1
	趙○○
	小班
	特幼班1
	發展遲緩
	□無；(有， 40 小時/週
	 1 人/ 40 小時

	2
	錢○○
	小班
	特幼班1
	多重障礙
智障及肢障
	(無；□有，  小時/週
	

	3
	孫○○
	中班
	特幼班1
	發展遲緩
	(無；□有，  小時/週
	

	4
	李○○
	大班
	特幼班1
	智能障礙
	(無；□有，  小時/週
	

	5
	林○○
	二
	特教班1
	腦性麻痺伴隨智障
	(無；□有，  小時/週
	 1 人/ 40 小時

	6
	陳○○
	三
	特教班1
	多重障礙
	□無；(有， 27 小時/週
	

	7
	周○○
	四
	特教班1
	自閉症伴隨智障
	(無；□有，  小時/週
	

	8
	許○○
	六
	特教班1
	智能障礙
	(無；□有，  小時/週
	

	
	
	
	
	
	
	

	
	
	
	
	
	
	

	申請資料統計

	學前
	□特幼班1：學生計  人（編號 - ），教師助理員  人，每週需求時數總計  小時
□特幼班2：學生計  人（編號 - ），教師助理員  人，每週需求時數總計  小時

	國教
	□特教班1：學生計  人（編號 - ），教師助理員  人，每週需求時數總計  小時
□特教班2：學生計  人（編號 - ），教師助理員  人，每週需求時數總計  小時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會議紀錄附表二-2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範例
花蓮縣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申請名冊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申請服務期程
	○學年度第○學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二、學助申請名冊
	編號
	學生姓名
	新學期班級
	鑑輔會

鑑定類別
	擬申請學生助理人員時數
	前學期核定情形

	
	
	年級
	班別
	
	
	

	01
	張○○
	一
	普通班3班
	自閉症
	 23 小時
	(無；□有，  小時

	02
	吳○○
	三
	普通班甲班
	腦性麻痺
	 27 小時
	□無；(有， 23 小時

	03
	林○○
	五
	特教班1
	自閉症（伴隨智障）
	34 小時
	□無；(有， 27 小時

	
	王○○
	五
	
	智能障礙
	
	

	
	
	
	
	
	
	

	
	
	
	
	
	
	

	
	
	
	
	
	
	

	
	
	
	
	
	
	

	
	
	
	
	
	
	

	
	
	
	
	
	
	

	
	
	
	
	
	
	

	申請資料統計

	學生計  人，學生助理人員  人，每週需求時數總計  小時。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會議紀錄附表三-1

※以下項目一～三，請以班為單位分別填寫，繳交WORD檔（檔名範例：○○國小教助申請-特○班1）※
花蓮縣○○國中/小教師助理員申請服務需求摘要暨書審紀錄表                       
一、班級基本資料：班別及學生名單等相關資料應與申請名冊（附件1-2）相符
	班別：(特教班/班別（1）□ 特幼班/班別（）
	教師人數__人
	學生人數__人

	教師助理員需求：__人，每週計__小時
	前次核定時數：__人，每週計__小時


二、服務申請條件：服務申請應符合下列三大向度條件
1.生活照護：1-1基本生理需求或疾病照護；1-2協助移行或功能性動作訓練；1-3其他相關需求
2.安全維護：2-1經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介入後仍具傷人或自傷之危險；2-2其他相關需求
3.學習生活：3-1訓練生活自理，如：用餐、如廁等；3-2訓練參與校園活動；3-3其他相關需求
三、服務需求摘要：
	編號
	年級/班級
	學生
姓名
	鑑定障礙類別
	特教班級教師助理人員需求評估
【請依學生需求填寫特殊需求向度，無則免填寫】

	
	
	
	
	

	1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2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3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4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5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6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7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8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表格不足使用，請自行增列※
四、書審結果紀錄：以下由書審委員填寫，學校勿填！
	特殊需求
	
	■符合
□學校適應
□特殊照護
□安全維護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課程實施現況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工作規劃表
及學生課表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行為功能介入
方案及成效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書審結果
	□通過，建議核給教師助理員人數及時數：  人；合計  小時
補充說明：

	
	□不通過
原因說明：

	
	□派員實地評估，由評估人員另行填寫到校評估表。

	評估人員
	


會議紀錄附表三-2

※以下項目一～三，請以助理人員為單位分別填寫，繳交WORD檔（檔名範例：○○國小王小明學助申請）※
花蓮縣○○國中/小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服務需求摘要暨書審紀錄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學生名單及班別等相關資料應與申請名冊（附件2-2）相符
	學生
姓名
	
	安置班別
	□普通班【□資源班/巡迴班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特教班【□特教班（） □特幼班（）】
	年級
	

	鑑輔會類別
	
	申請服務
	學生助理人員需求：  小時 （前次核定時數：  小時）


二、服務申請條件：服務申請應符合下列三大向度條件
1.生活照護：1-1基本生理需求或疾病照護；1-2協助移行或功能性動作訓練；1-3其他相關需求
2.安全維護：2-1經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介入後仍具傷人或自傷之危險；2-2其他相關需求
3.學習生活：3-1訓練生活自理，如：用餐、如廁等；3-2訓練參與校園活動；3-3其他相關需求
三、服務需求摘要：
	特殊需求說明
請依學生需求選填
	生活照護
	

	
	安全維護
	

	
	學習生活
	

	學校已提供支持服務說明
	例如：申請輔具；課程調整；評量調整；擬訂行為功能介入方案；轉介醫療、情緒行為支援團隊等


	工作規劃表說明
	說明學生助理人員服務時段及工作重點


	學生課表說明
	說明學生的特殊教育課程內容及節數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成效說明
	以第3項安全維護申請助理人員服務者務必填寫，未填者不予受理申請。以其他2項申請則免填


	綜合說明
	


四、書審結果紀錄：以下由書審委員填寫，學校勿填！
	特殊需求
	
	■符合
□學校適應
□特殊照護
□安全維護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個別化教育計畫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工作規劃表
及學生課表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行為功能介入
方案及成效
	
	■符合   □不符合
□無需求 □待釐清

	書審結果
	□通過，建議核給教師助理員人數及時數：  人；合計  小時
補充說明：

	
	□不通過
原因說明：

	
	□派員實地評估，由評估人員另行填寫到校評估表。

	評估人員
	


會議紀錄附表四 ※如表格不符填寫需求得自行增刪修改
花蓮縣    國中（小）   學年度第  學期教師助理人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工作規劃表
	午
別
	節
次
	星  期
	助理（人）員姓名：○○○，每週工作時數7小時。

	
	
	起訖時間
（分鐘數）
	一
	二
	三
	四
	五

	上
午
	預備
	08:00
08:20
	20
	
	接送特教車乘車安全，學生6人
	
	
	

	
	預備
	08:20
08:40
	20
	
	
	
	
	

	
	下課
	08:40
08:45
	5
	
	
	
	
	

	
	1
	08:45
09:25
	40
	學生:林○○
地點:○○教室
課程:國語
（教室移動）
	
	學生:林○○
地點:○○教室
課程:自然
（教室移動）
	
	

	
	下課
	09:25
09:25
	10
	特教班教室協助如廁喝水，學生10人
	
	
	
	

	
	2
	09:35
10:15
	40
	學生:林○○
地點:○○教室
課程:數學
（教室移動）
	地板教室上國語課協助學生10人
	學生:林○○
地點:○○教室
課程:視障巡迴
（教室移動）
	
	

	
	下課
	10:15
10:30
	15
	知動教室協助更換尿布，學生2人
	操場協助體操活動，學生10人
	
	
	

	
	3
	10:30
11:10
	40
	
	
	
	
	

	
	下課
	11:10
11:20
	10
	地板教室協助穿背架擺位，學生2人
	地板教室協助穿背架擺位，學生2人
	
	
	

	
	4
	11:20
12:00
	40
	綜合課協助生活自理訓練學生10人
	地板教室藝術人文課協助學習操作
	
	
	

	中
午
	12:00
12:30
	30
	
	學前特教班用餐協助餵食學生5人
	學前特教班用餐協助餵食學生5人
	校門口協助特教班放學，學生4人
	

	
	12:30
13:10
	40
	
	
	
	
	

	
	13:10
13:30
	20
	
	
	
	
	

	下
午
	5
	13:30
14:10
	40
	
	
	
	
	

	
	下課
	14:10
14:20
	20
	
	
	
	
	

	
	6
	14:20
15:00
	40
	
	
	
	
	

	
	下課
	15:00
15:10
	
	
	
	
	
	

	
	7
	15:10
15:50
	40
	
	
	
	
	

	
	下課
	
	
	
	
	
	
	

	每日服務時間統計
（每日服務時間加總=每週時數）
	155分鐘
	175分鐘
	110分鐘
	30分鐘
	○分鐘


會議紀錄附表五
（學生於下一安置階段欲申請原安置階段未接受之專業團隊服務項目，須填寫本表交予下一安置階段；若申請之專業團隊服務項目為原安置階段已接受之專業團隊服務項目，則不須填寫本表）
花蓮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申請表

□語言治療□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治療□社會工作□聽能管理□定向行動
	學校： 
	學生姓名： 
	年級：

	一、申請原因（請普通班級教師填寫）
語言治療：
□常無法理解環境溝通的訊息，有語言理解問題。
□常無法表達並組織出適當的訊息對應，有語言表達困難。
□說話發音易有替代、省略、贅加或歪曲部分語音，使構音不清晰，如「雞」唸成「一」；「鞋子」
  說成「椰子」等。
□講話常有重覆、中斷、延長或語速過快等不流暢的情形，如口吃或迅吃。
□說話因有發聲誤用或濫用，使聲音沙啞、音質不佳，甚至影響他人語詞辨識。
□共鳴位置錯誤，有鼻音過重或不足情形，如唇顎裂個案。
□有多重語障問題，如腦性麻痺、聽障、染異或自閉症等個案。
□口語溝通有限制，需評估介入其他溝通輔助系統(AAC)，協助溝通互動。
□吃東西常含食物過久、幾無咀嚼就快吞，或易流口水，有咀嚼吞嚥困難。
· 其他質性描述
職能治療：
□精細動作發展顯著落後，如使用剪刀有困難，或無法完成書寫任務，握筆或運筆有困難，或者
  無法電腦打字。

□注意力短暫或不易集中，經常逃避或厭惡需要持續性注意力的活動，或容易受外在環境刺激而

  分心，執行學校作業或其他活動時容易粗心犯錯。
□特別好動或多話，經常在應該入座時離席，或在他人問題尚未說完時衝動說出答案。
□經常不依照指令行事或完成他人交代的任務。
□生活自理能力明顯有困難，如無法自己進食、穿脫衣褲鞋襪、如廁。
· 其他質性描述
物理治療：
□尚未使用行動/擺位輔具，需評估輔具之可行性，如助行器、輪椅、站立架、矯正鞋或背架等。
□正在使用行動/擺位輔具，需評估輔具使用狀況，如助行器、輪椅、站立架、矯正鞋或背架等。
□體育課或參加戶外教學活動有困難，如跑跳、丟接球或運球有困難，做體操或攀爬等動作笨拙。
□生活自理時，有動作上的問題，如上廁所穿脫衣褲時無法保持平衡、手無力舉高梳頭、不會使
用衛浴設備、不會打掃。
□動作計畫與協調能力有困難或身體無法照著指示做活動，如不會單腳跳、交替跳、跳繩，或不
會做韻律操。
· 其他質性描述
                                                                   

	心理治療：
□人際/同儕適應不良。
□情緒調節困難 ，如憂鬱、經常發脾氣。
□認知議題，如幻聽幻覺、偏執想法。
□行為議題，如拒學/懼學、逃家、犯罪行為、不服管教、暴力行為、對立反抗、物質濫用及成癮。 
□家庭議題，如遭受家庭暴力或不當對待(身心暴力、疏忽、遺棄)、目睹家庭暴力、家庭/親子關
係緊繃。
□學校已提供之介入性輔導服務(個案研討、晤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已轉介相關單位(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醫療…)。
□疑似家庭風險事件(家暴或自殺意念、風險等)。
□疑似學校風險事件(霸凌、人際問題、學業困擾…等)。
· 其他質性描述
社會工作：

□學校已提供之服務(個案研討、訪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已通報相關單位(社會處、早療協會…)。
□受嚴重疏忽，照顧不周。
□疑似遭受家暴或性平事件。
□疑似高風險家庭(自殺意念、風險等)。
· 其他質性描述
聽能管理(若申請，請聽障巡迴教師填寫第二部分評估建議)：
□尚未配戴助聽器，需評估助聽器之可行性。
□已配戴助聽器，需評估申請調頻輔具。
□確認調頻輔具在學校運用情形，教師是否會使用。
□助聽器與調頻輔具使用之後續諮詢與建議。
· 其他質性描述
定向行動（若申請，請視障巡迴教師填寫第二部分評估建議）：

· 其他質性描述
           普通班級教師核章：

	二、學校特教老師初評建議
三、巡迴特教教師評估建議(□聽障或□視障)
       特教老師核章：

	四、檢附資料(若有相關資料請務必一併附上)：
□鑑輔會之專業團隊需求建議。(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本學期學校特推會會議記錄。

□學校個案討論會議記錄。
□其他相關醫師、治療師或社工師建議（請檢附建議單或證明文件）。
□若申請聽力及定向服務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若申請心理治療服務請檢附學校已經給予輔導機制及紀錄。


承辦人員核章：                   校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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